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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公益诉讼旨在保护公共利益。
近年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

焦人民群众在药品食品安全、公民信息安全、生态环境
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忠实履行检察公益
诉讼职能，秉持“小案件守护大民生”理念，高质量办
理了一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益诉讼案件，打造了
一张张为民办实事的“名片”。

2023年以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共办理公益诉讼
案件46件，两个案例入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典型案
例，5个案例入选市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41份。

拆废桥消除安全隐患

“这座废桥拆得好！河道畅通后不仅保障了行洪安
全，还避免村民在桥上种植农作物发生危险，同时又美
化了环境，一举三得！”近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在对
废弃桥梁拆除情况开展“回头看”时，村民们连连称
赞。

2023年3月底，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召陵区河长
制办公室移送的废弃桥梁线索后，立即安排该院相关部
门负责人前往调查核实。“河道内新旧两座桥并排而
立，临水侧堆有建筑垃圾，水面距离废弃桥梁的桥面不
足一米，确实存在行洪安全隐患。村民还在废弃桥梁上
垫一米厚的土层种植农作物，加重该废弃桥梁的承重，
增加了桥梁断裂的风险。”办案检察官说。

废弃桥梁存在行洪安全隐患，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谁来担责？2023年4月，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对此进行
立案调查，并成立办案组专门办理此案。办案组人员积
极行动，多次通过调查现场、走访群众固定证据，并委
托技术部门对废桥进行实地勘测、质量评估。经调查发
现，由于相关行政机关疏于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管，导致
废弃桥梁未被及时拆除，埋下河道行洪安全隐患。据
此，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相关行政
机关及时开展拆除工作，确保汛期行洪安全。但是，相
关行政机关在回复期限内仍未依法拆除废弃桥梁，致使
河道行洪安全隐患依旧存在，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被侵
害状态。

2023年6月，在多次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职无果
后，召陵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怠于履行河道管护的行政行为
违法，并判令其依法继续履行法定职责。

该案提起诉讼后，相关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立即组
织召开废桥拆除整改工作部署会议，成立工作组，由专
人负责落实废桥拆除整改工作。2023年8月，该废弃桥
梁被依法拆除。

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始终是检察公益诉讼关注的民生重点。
2022年11月，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在走访

商超、便利店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散装食品存在生产日
期缺失、保质期不明等问题，既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知
情权，又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立即对辖区30多
家商超和便利店开展调查。他们一边通过明察，对售卖
的未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信息等内容的
散装食品进行拍照取证；一边通过暗访，了解散装食品
的进货渠道、查验供货商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等。
经调查，有的散装食品未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
经营者信息等内容，有的未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裸露摆
放，有的商家甚至在进货时没有查验供货商的许可证、
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及其他合格证明。

针对存在的问题，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
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并依法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认真履行法定职
责，维护消费者权益，切实保障食品安全。收到检察建
议后，相关行政机关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专门执法力
量，集中对辖区240余家商超、便利店开展专项整治，

督促辖区食品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要
求其在储存、销售散装食品的显著位置标明名称、生产
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相关行政机
关对存在问题的44家商超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相
关行政机关定期开展食品安全科普活动，并依据相关法
律规定和检察建议建立了散装食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管长
效机制，全面规范散装食品的市场经营秩序。

2023年春节前夕，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对该问题开
展“回头看”，发现问题均得到有效整改，辖区散装食
品销售更加规范有序。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着千家万
户“舌尖上的安全”。今年以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聚
焦群众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不断
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的协调联动，以检察履职有效推动
和提升辖区食品生产经营规范化水平，努力营造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我们会持续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
求，依法履行食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持续加
强与相关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构筑食
品安全‘防护网’。”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负
责人表示。

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保护伞”

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学知识的关键阶段，吸
烟、喝酒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学校及周边环
境安全和谐，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具有重大意义。召陵
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开展“远离烟酒 拥抱健康”公益诉
讼专项活动，为未成年人打造清朗的健康成长环境。

2022年11月，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
职责时，发现辖区一些校园周边商户存在将烟酒销售给
学生的情况，遂立案调查。通过走访调查，他们发现学
校周边商铺普遍存在销售烟酒的现象，许多商铺并未在
显著位置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有些商
铺甚至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2022年12月9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向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主管部
门积极履职，及时监管上述未按规定经营的烟酒商店，
并对违法烟酒商店集中开展教育整治，在辖区不定期开
展专项检查，形成长效机制。

所涉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开展集中整
治，对中小学校周边销售烟酒的81家超市、餐饮店进
行检查，对16家违规经营商户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
书，并在辖区校园周边经营场所内张贴“禁止向十八岁
以下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制品”警示牌。同时，向社会公
布举报投诉电话，建立诚信档案，切实督促经营者守法
经营。

为确保检察建议问题整改落实见效，2023年1月，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实地跟踪监督，发现违规经营者均已
整改完毕。

汇聚社会力量画好公益“同心圆”

“现在，农产品上有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标识，生产
记录定期公布，生产日期、质量达标情况也一目了然。
我们终于能放心购买了！”2023年11月，召陵区人民检
察院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时，受邀共同前往的“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孙
某说。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发建
设，主要包含线索提报、专业咨询、参与听证、跟踪观
察等功能。志愿者对发生在身边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
等领域的公益损害问题，可在线向检察机关反映，并可
受邀辅助相关案件办理。孙某提供的线索就是召陵区人
民检察院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收到的。孙某
称，辖区部分农业种植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时存在无承诺
达标合格证、生产记录不全等问题。

收到线索后，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对线索进行调查核
实，通过实地走访、谈话询问、查阅资料等方式，对辖
区内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合作社进行摸排。经摸排发
现，此类情况普遍存在，相关行政机关存在未将应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主体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等问题。“走访过程中我们还了
解到，这些生产经营者对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了解程度并
不高。”办案检察官说。

8月24日，该院针对发现的问题与相关行政机关开
展诉前磋商，梳理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及农产品承诺达标
合格证已办理数量、日常管理等情况，明确相关行政机
关监管职责，督促其依法规范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完善并落实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办理、生产记
录、质量安全检测等制度。同时，要求做好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日常巡查、普法宣传等工作，有效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立即成立工作小组
开展专项整改。“截至目前，我们已督促指导辖区生产

主体开具电子合格证260余张，并将76家农业经营企
业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同
时，多次举办宣讲会对农产品生产记录、农产品速测、
合格证开具进行培训。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配合，推动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联动机制。”相关
行政机关在复函中表示。

公益诉讼维护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公益守护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

除了持续用好“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召陵区人
民检察院还借助“外脑”赋能，充分发挥4名特邀检察
官助理的专业优势，有效破除检察办案过程中遇到的知
识壁垒。特邀检察官助理为检察办案提供专业意见，帮
助检察机关实现精准监督，提升专业化办案能力，确保
案件监督质效。截至目前，特邀检察官助理已协助该院
办理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6件，发出检察建议5份。

高质量推进检察公益诉讼是国家所需、群众所
盼，更是检察机关回应社会和群众关切的重要抓手。
下一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将坚持“为大局服务 为人
民司法”理念，牢记“公共利益守护者”的职责使
命，不断优化办案结构、提升案件质量、打造优秀办
案团队、增强案件影响力，在保护公共利益之路上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实现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不懈努力！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

以检察公益守以检察公益守护和美家园护和美家园

对废弃桥梁线索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开展农资专项检查

开展公民信息安全保护工作

检查蔬菜质量达标情况

抽样调查水污染情况

走访了解退役军人需求

现场勘察无障碍设施

检查农产品生产记录

■文/见习记者 李江蔓 通讯员 申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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